

建环审复〔2020〕20号
红河州生态环境局建水分局关于建水县润丰

果袋加工厂年加工200吨果袋生产线

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
建水县润丰果袋加工厂：

你单位报批的《年加工200吨果袋生产线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》（以下简称“报告表”）及相关材料收悉。经我分局研究，现批复如下：

一、项目基本情况
该项目（项目代码：2020-532524-13-03-039883）建于建水县南庄镇羊街农场，总投资100万元，其中环保投资8.97万元，点地面积2668m2，新建年产水果套袋200吨生产线。我分局已于2020年6月1日组织专家组对该项目环评文件进行技术评审，并出具了《建水县润丰果袋加工厂年加工200吨果袋生产线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评审专家组意见》。我分局同意该项目按照《报告表》中提出的性质、规模、地点、工艺和采取的环境保护对策措施及风险防范措施进行项目建设。

二、项目施工期和营运期须重点做好以下工作

1．加强施工期环境管理，合理安排施工时间，确保施工期各项环境保护措施的落实，减少工程建设对环境保护目标的影响。
2.项目实施雨污分流制，雨水经收集沟收集后外排；食堂污水经油水分离器处理后与日常生活污水一起经化粪池（13m3）处理后用于农田施肥。
3.项目在施胶和印刷工序产生的有机废气为非甲烷总烃，厂房顶部设置通风口，周界外浓度最高点满足《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》（GB16297-1996）限值要求；食堂油烟须满足《饮食业油烟排放标准》（GB18483-2001）最高允许排放浓度≤ 2.0mg/m3的要求排放。
4.落实噪声污染防治措施。加强设备的维护，使设备长期运行在良好状态，减少噪声对周围环境的影响。严格控制生产时间，厂界噪声满足《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》（GB12348-2008）2类标准。

5.固废妥善处置，做到处置率达100%。规范设置危险废物暂存间，做好防渗漏、扩散等措施，设置危险废物警示牌和标签，并保留防渗施工监理等相关资料。项目产生的危险废物暂存于危废暂存间，建立健全管理台账并按时申报，定期交由具有相关资质的单位进行清运和处置，不得自行处理。
三、项目建设竣工后，建设单位必须按《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》（国务院令第682号）第十七条的规定，对配套建设的环境保护设施进行验收。

四、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经批准后，如建设项目的性质、规模、地点或者防治污染、防止生态破坏的措施发生重大变动的，建设单位应当重新报批本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。

五、制定和完善《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》并报我分局备案。

六、项目运营过程中，必须接受环境保护部门对该项目营运期间环境保护的监督检查。

          红河州生态环境局建水分局    

2020年7月21日        


红河州生态环境局建水分局办公室        2020年7月21日印发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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